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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处提出制订、修订培养计划原则意见 

院（部）组织人员制订、修订

培养计划（草案） 

院（部）根据学科发展，社会需求和教

学状况提交变动培养计划（草案） 

院（部）组织论证“草案”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

教务处审核“草案” 

校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“草案” 

教务处呈报主管院长批准后由院（部）组织实施并组

织制定（修订）课程教学大纲 

不通过 

不通过 

不通过 


